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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文件 
 

 

沪环规〔2022〕4 号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印发 
《上海市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建设、联网、

运维和管理有关规定》的通知 
 

各区生态环境局，上海化学工业区管理委员会、自贸区管委会保

税区管理局、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市环境监测中心、市环境执法

总队、市固化管理中心，各相关单位： 

为提高上海市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水平，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和《上海市环

境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我局制定

了《上海市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建设、联网、运维和管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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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规定》，经局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

行。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2022 年 7 月 20 日 
 



— 3 — 

 
上海市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建设、联网、

运维和管理有关规定 
  

一、实施范围 

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包括用于监测污染物排放的自动监测

设备和工况参数、用水用电用能、视频探头监控等间接反映水或

大气污染物排放状况的自动监控设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

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排污许可管理条

例》和《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结合本

市实际，本市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的实施范围包括： 

（一）纳入水、气重点排污单位名录的排污单位； 

（二）国家和本市规定应当安装自动监测设备的排污单位。 

按照本市固定污染源监管职责分工，经生态环境部门开展现

场核实，上述排污单位确不具备污染物自动监测设备安装使用技

术条件的，应当针对相应生产设施、污染治理设施安装自动监控

设备。国家或本市有相关标准或规定的，从其规定。 

二、总体要求 

（一）排污口设置。排污单位应根据生产工艺过程、产排污

环节、污染处理设施的处理工艺过程等，查清所有污染源及排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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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按照规定设置满足开展监测所需要的排放口和采样平台。废

水排放口应符合《排污口规范化整治技术要求（试行）》、《水污

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 等）安装技术规范》（HJ 353）

和《污水监测技术规范》（HJ 91.1）等要求，废气排放口应符合

《固定污染源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GB/T 

16157）、《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HJ/T 397）、《固定污染源

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 75）

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1/933）等要求。 

（二）数据采集传输。 

1. 所有污染物浓度数据和水质、烟气参数均由真实测量得

出，现场端自动监测监控设备不得具有数据模拟软件、模拟信号

发生器、隐藏操作界面、远程登陆软件，用于过滤数据、限制数

据上下限和修改监测数据及设备参数等任何数据造假的功能和

漏洞。新建自动监测监控设备数据不允许经工控机处理后再发送

至数据采集传输仪，须直接通过数据采集传输仪传输至生态环境

部门监控平台。排污单位应结合设备更新，完成工控机淘汰工作。 

2. 现场端和监控平台的数据传输需执行《污染源在线自动

监控（监测）系统数据传输标准》（HJ 212）、《关于加强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控和监管执法工作的通知》（环办执法

〔2019〕64 号）和《火电、水泥和造纸行业排污单位自动监测

数据标记规则（试行）》（执法函〔2020〕21 号），数据采集传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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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需满足《污染源在线自动监控（监测）数据采集传输仪技术要

求》（HJ 477），不得添加其他可能干扰监测数据存储、处理、传

输的软件或设备。  

（三）建设进度。新改扩建项目应在项目投入调试前按规定

完成自动监测监控设备的建设、联网，并在项目投入调试后的 3

个月之内完成备案；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排污单位，应于核发之

日起的 6 个月内完成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测监控设备的建设、联网

和备案；其他排污单位应于纳入本市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测监控设

备安装范围之日起的 6 个月内，完成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测监控设

备的建设、联网和备案。排污单位应根据《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

统（CODCr、NH3-N 等）安装技术规范》（HJ 353）、《水污染源

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 等）运行技术规范》（HJ 355）、

《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

范》（HJ 75），对现有自动监测监控设备进行排查，按照“先老后

新、利旧节约”原则，分步更新改造，确保污水处理厂在 2022 年

底、其余排污单位在 2023 年底前全面完成。 

（四）数据应用。排污单位承担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控数据审

核的主体责任，对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备案之日起，固

定污染源自动监控数据可以作为环境执法和管理的依据。 

三、建设安装 

（一）排污单位根据下列相关的情形和要求，开展固定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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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动监测监控设备的建设，建设项目对自动监测监控设备的要

求参照执行： 

1. 涉及一类污染物重金属排放的排污单位，废水排放应当在

车间处理设施排放口和总排放口安装水质自动采样器。 

2. 污水处理厂应当在进、出口分别安装自动监测设备，监测

项目应当包括流量、pH、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和总氮。 

3．医疗机构污水监测项目应当包括流量和总余氯。 

4. 其他排污单位废水排放监测项目应当包括流量、pH、化

学需氧量和氨氮，特征污染物包括总氮、总磷的，监测项目还应

包括总氮、总磷。 

5. 单台小时额定蒸发量20吨和额定功率14兆瓦及以上的锅

炉或燃气轮机（应急锅炉除外），监测项目应当包括锅炉负荷、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含氧量、烟气温度、烟气压力、

烟气流速或流量、烟气含湿量等；单台设计小时废气排放量 6 万

立方米及以上的工业炉窑等废气排放装置，监测项目应当包括二

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含氧量、烟气温度、烟气压力、烟

气流速或流量、烟气含湿量等。前述废气排放装置使用天然气作

为燃料的，可不监测控二氧化硫、颗粒物；使用高炉煤气等工艺

制气作为燃料的，根据燃料状况可不监测颗粒物。 

6. 废气涉镉等重金属排放的排污单位，重金属有组织废气排

放监测项目应当包括颗粒物、烟气流速或流量、含氧量、烟气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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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烟气压力、烟气含湿量等。 

7. 固体废物焚烧排污单位（含生活垃圾焚烧排污单位），监

测项目应当包括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一氧化碳、含氧

量、氯化氢、烟气温度、炉膛温度、烟气压力、烟气流速或流量、

烟气含湿量等。 

生活垃圾焚烧排污单位，炉膛温度包括焚烧炉二次空气喷入

点所在断面、炉膛下部断面、炉膛中部断面和炉膛上部断面温度，

具体参照生态环境部《关于加强生活垃圾焚烧电厂自动监控和监

管执法工作的通知》（环办执法〔2019〕64 号）要求。除生活垃

圾焚烧以外的固体废物焚烧排污单位，炉膛温度包括炉膛下部断

面、炉膛中部断面和炉膛上部断面温度，至少设置 1 个热电偶温

度测点。 

8. 涉及 VOCs 废气有组织排放的排污单位，处理设施设计风

量大于 10000 立方米/小时的排放口，或纳入排污许可证管理且

排气筒管径 1米以上的主要排放口，应安装VOCs自动监测设备，

排污单位厂区内自建自给的质检、检测实验室排放口可豁免安

装。受监测技术及设备限制，VOCs 处理设施进口和火炬系统排

口暂不纳入安装范围，待相关技术要求出台后另行规定。 

监测项目应当包括非甲烷总烃、烟气温度、烟气压力、烟气

流速或流量、烟气含湿量等；采取燃烧方式治理 VOCs 的，除上

述监测项目外，还应监测氮氧化物；排放口执行的排放标准中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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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要求按基准氧含量浓度评价的，还应监测含氧量。对《石油化

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31571）、《石油炼制工业污染物排

放标准》（GB 31570）以及其他行业标准有明确排放限值的 VOCs

单项特征污染物指标，排污单位要选择重点排口试点开展重点特

征指标的自动监测工作。 

9. 其他法律、法规、标准、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和相关管理要求有明确规定的，排污

单位还应从其规定。 

（二）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测监控设备安装应符合下列相关技

术要求： 

1. 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pH、流量自动监测设

备，应分别满足《化学需氧量（CODCr）水质在线自动监测仪技

术要求及检测方法》（HJ 377）、《氨氮水质在线自动监测仪技术

要求及检测方法》（HJ 101）、《总磷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要求》

（HJ/T 103）、《总氮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要求》（HJ/T 102）、《pH

水质自动分析仪技术要求》（HJ/T 96）、《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

（CODCr、NH3-N 等）安装技术规范》（HJ 353）等要求。前述

自动监测设备还应具备《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 

等）运行技术规范》（HJ 355）明确的自动标样核查功能。 

2. 医疗机构污水总余氯自动监测仪应符合本市技术规范要

求（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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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的水质自动采样单元应满足《水污

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 等）安装技术规范》（HJ 353）、

《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NH3-N 等）验收技术规范》

（HJ 354）等要求。 

4. 涉及重金属排放的排污单位安装的水质自动采样器应满

足本市污染源自动采样器技术要求（附件 2）。 

5.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和烟气参数自动监测设备，

应符合《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

技术规范》（HJ 75）和《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

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HJ 76）等相关规范要

求。 

6. 生活垃圾焚烧等设施使用的一氧化碳、氯化氢、炉膛温度

等其他自动监测设备，应满足《关于加强生活垃圾焚烧电厂自动

监控和监管执法工作的通知》（环办执法〔2019〕64 号）、《生活

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应用管理规定》（生态环境部令第

10 号）和《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标记规则》（生态

环境部公告 2019 年第 50 号）等要求。 

7. 非甲烷总烃自动监测设备，应满足《固定污染源废气非甲

烷总烃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HJ 1013）、《固定污

染源废气中非甲烷总烃排放连续监测技术指南（试行）》（环办监

测函〔2020〕90 号）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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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联网备案 

（一）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测监控设备是污染治理设施的组成

部分，排污单位是污染治理设施正常运行的责任主体，负责自动

监测监控设备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确保一点多传，实现与各级

监控平台的联网。 

（二）排污单位应当及时组织验收，验收合格后的设备系统

方可投入使用。设备的主要或核心部件更换、采样位置或者安装

位置等发生变化的，以及数据采集传输仪发生更换的，应当重新

组织验收。 

（三）排污单位应在设备验收合格后五个工作日内，将污染

源自动监测监控设备有关材料交有管辖权的生态环境部门登记

备案。 

五、运行维护 

（一）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测监控设备的运行维护按照《固定

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 

75）、《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系

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HJ 76）、《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

（CODCr、NH3-N 等）运行技术规范》（HJ 355）、《固定污染源

废气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HJ 1013）

和《污染源在线监控（监测）系统数据传输标准》（HJ 212）等

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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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测监控设备现场所需的试剂、标准

物质和质控样，应注明制备单位、制备人员、制备日期、物质浓

度和有效期限等重要信息。 

（三）排污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测监

控设备运行、使用、管理制度和台账的有关规定，对自动监测监

控设备进行维护、校验、自动标样核查和校准，并对台账的真实

性和完整性负责，台账的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五年。 

（四）排污单位可委托具有相应能力的生态环境监测社会化

服务机构负责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测监控设备的运行和维护。若排

污单位具有相应运维能力的，也可自行负责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测

监控设备的运行和维护。 

（五）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测监控设备发生故障不能正常使用

的，排污单位应当在 12 小时内向有管辖权的生态环境部门报告，

水污染源自动监测设备应按《水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CODCr、

NH3-N 等）运行技术规范》（HJ 355）“9 检修和故障处理”要求

执行；气污染源自动监控系统应按《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

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 75）“11.5 常见故障分析

及排除”要求执行。 

（六）固定污染源自动监测监控设备停运期间，排污单位应

当按照有关技术规范，采用手工自行监测等方式，对污染物排放

状况进行监测，并向有管辖权的生态环境部门报送监测数据。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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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物手工监测数据报送每天不少于 4 次，监测周期间隔不得

大于 6 小时；废气污染物（含 CO、HCl 及非甲烷总烃等）手工

监测数据报送每天不少于 1 次，若不进行手工监测，则按《固定

污染源烟气 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 75）

“12.2 CEMS 数据无效时间段数据处理”要求进行数据补遗。 

六、相关法律责任 

（一）排污单位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自动监测监控设备建

设、联网、验收和备案等相关程序的，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二）排污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视为自动监测监控设备

不正常运行：  

1. 未按技术规范进行维护，生态环境部门对自动监测监控

设备开展比对抽测或者使用标准物质、质控样试验结果不符合技

术规范要求的；  

2. 排污单位生产工况、污染治理设施运行与自动监测监控

数据相关性异常的； 

3. 自动监测监控设备发生故障不能正常运行，不按照规定

报告的； 

4. 数据传输率不满足相关技术要求的； 

5. 其他原因造成的自动监测监控设备不正常运行的情况。 

（三）篡改、伪造或者指使篡改、伪造自动监测监控数据等

行为依据《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判定及处理办法》进行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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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四）未按规定安装自动监测监控设备、不正常运行自动监

测监控设备或篡改、伪造自动监测监控数据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

法排放污染物的，有管辖权的生态环境部门可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环境保护法》《排污许可管理条例》《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

等进行处理；涉嫌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

事责任。 

七、其他 

市生态环境局其他文件中自动监测监控有关要求与本规定

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八、实施日期 

本规定自 2022 年 8 月 20 日起实施，有效期自实施之日起至

2027 年 8 月 19 日止。 

 

附件：1. 医疗机构污水总余氯自动监测仪技术要求 

2. 固定污染源水质自动采样器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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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医疗机构污水总余氯自动监测仪技术要求 
 

一、总体要求 

1．医疗机构应当在污水总排口或接触池出口（视具体情况

确定）安装总余氯自动监测仪，原理为电极法或符合《生活饮用

水标准检验方法 消毒剂指标》（GB/T 5750.11），仪器与生态环

境部门联网，确保一点多传，实现与区和市两级监控平台的联网。 

2. 《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466-2005）要求

采用含氯消毒剂消毒的工艺控制总余氯的排放限值（日均值）为

6.5～10mg/L。总余氯自动监测数据出现异常值时，医疗机构应

及时调整污水消毒措施：数据低于 6.5mg/L 时，要强化消毒；数

据高于 10 mg/L 时，要控制对污水投加消毒剂的量。 

二、技术要求 

1．电极法仪器的测量范围及工作条件 

（1）测量范围：0～20mg/L；  

（2）分辨率：≤0.01 mg/L； 

（3）响应时间：≤60s； 

（4）工作电压：（220±10%）V； 

（5）运行环境：-10℃～50℃，相对湿度在（65±20）%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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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无冷凝； 

（6）环境要求：仪器的周围环境应保证无腐蚀性气体或液

体、较大的振动、较强的磁场及电场等存在； 

（7）性能要求：仪器应具有设定、校正、断电保护、故障

报警以及时间、参数、测量值等显示功能。 

三、管理台账要求 

1．总余氯自动监测仪的管理台账包括仪器说明书、仪器安

装和验收记录以及日常巡检、校准、维修、易耗品更换、比对监

测等运行记录。台账的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五年。 

2．运行记录应真实、完整、准确，并妥善保存。现场记录

应在现场及时进行填写。 

3．自动监测仪数据、数采仪数据和监控平台数据要保持一

致。历史监测数据至少保存一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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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固定污染源水质自动采样器技术要求 
 

一、总体要求 

1．水质自动采样器应在满足《水质自动采样器技术要求及

检测方法》（HJ/T372）基本要求的基础上，具备门禁管理、视频

监控、报表查询等功能。 

2．水质自动采样器应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确保一点多传，

实现与区和市两级监控平台的联网。 

二、技术要求 

1．水质自动采样器应具备定时、流量触发和远程启动等多

种采样方式，具有采集瞬时水样及混合水样、自动润洗及排空以

及留样功能。记录并向监控平台上传每次采样的时间、采样量、

采样触发方式和采样瓶编号等信息。具备历史数据存储和报表查

询功能，做到设置参数自动保存，断电不丢失。 

2．水质自动采样器须具备电子门禁、控制权限和视频监控

功能，可以存储门禁的开启信息（包括开关时间及门禁卡信息等）

以及操纵者的影像信息，并实时上传至监控平台，防止篡改样品，

确保样品的保管符合监管要求。 

3．水质自动采样器应具有恒温单元，确保水样存储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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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在 4℃左右，并满足《样品的保存以及管理规定》（HJ 493）

在暗光 1～5 度情况下进行留存的要求。 
 

 

 

 

 

 

 

 

 

 

 

 

 

 

 

 

 

 



— 18 — 

 

 

 

 

 

 

 

 

 

 

 

 

 

 

 

 

 

 

信息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2 年 7 月 21 日印发 


